
 

  第十二章 
  在船上生活 
   
   
 12.1 概论 
  12.1.1 整体来说，本守则旨在为在船上生活

与工作的人员提供信息与指引，增进他们的健

康与安全。本章具有更多海员须知的事宜。 
   
   
 12.2 健康与卫生 
  12.2.1 海员有责任照顾自己的健康与体魄。

经常保持高度的个人清洁与卫生水平。 
   
   
  12.2.2 在船上，传染病很容易就能人传人，

所以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和有效的治疗。 
   
   
  12.2.3 良好的身体健康，来自均衡的饮食和

足够的睡眠，同时避免服用软性毒品及过度的

烟酒，也不要滥用药物。经常运动也对保持身

体健康有帮助。 
   
   
  12.2.4 轻微的损伤也要立即处理，割伤及擦

伤的伤口要清洗，有需要时应进行急救治疗，

防止细菌感染。防护霜可保护裸露皮肤以免发

炎，并令彻底清洁更容易。 
   
   
商船通告第

1726 
(M+F) 号 附
表 7 

 12.2.5 在疟疾流行的地区要采取一些防蚊措

施，如使用纱窗和蚊帐、经常关上门窗和孔口、

使用蚊药、喷杀虫剂等，都有助将感染疟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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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大为降低。相关的其它指引载于商船通告

第 1726(M+F)号。 
   
   
  12.2.6 老鼠与其它囓齿类动物都会是传染病

的带菌者，所以不论死活，切勿徒手处理。 
   
   
  药物 
商务指引第
1746(M)号 

 12.2.7 任何人服用了会影响警觉性的药物

后，应知会专责的高级船员，以便调配工作。 
   
   
  12.2.8 不可以酒送服药物，因为即使是阿士

匹灵、防晕船药、抗疟药和咳药水等普通的药

物，以酒送服都会十分危险。 
   
   
  12.2.9 从事处国际航线的船上人员须定期接

受种痘和防疫注射，并于需要时服用如抗疟药

的预防性药物。 
   
   
  12.2.10 船上人员已受过训练，对可能会出现

的健康问题有基本的医疗知识。若有船员染上

重病或受了重伤，应立即透过无线电向医生求

助，并尽量安排患病或受伤的船员上岸接受治

疗。其它医疗须知载于《船长医疗指南》。 
   
   
 12.3 在炎热天气下工作 
  12.3.1 潮湿高温可以导致虚脱及中暑。出汗

是人体最有效的体温调节机制，但汗水的主要

成分是盐和水，流汗后必须补充。在这种天气

下工作，最好每日饮用至少 4.5 公升（8 品脱） 

MSCP01/第 12 章/修订本 1.02/第 2 页 



 

 

  的凉开水（不是冰水），最好是每隔一段短时间

逐少饮用。盐份可以在食物里吸收，再喝一些

含盐饮料补充，可防止中暑性痉挛。切勿饮酒。 
   
   
  12.3.2 若在密闭场所内工作，应确保空气流

通，所穿着的衣服应尽量的轻薄，不妨碍排汗。 
   
   
  12.3.3 尽可能避免在烈日下曝晒，尤其在热

带地方。若需要在烈日下工作，不论是否已适

应当地天气，都要穿上合适的衣物，保护头部

及身体。浅色的棉质衣服能反射热力，保持身

体凉快。 
   
   
  12.3.4 若在非常炎热及／或潮湿的环境下工

作或须穿戴呼吸器，应不时到有新鲜空气或阴

凉的地方歇息。 
   
   
 12.4 工作服 
  12.4.1 衣着应配合工作环境，工作服须称身、

没有松开的衣襟、口袋或绳带，以免被卷进机

械活动的部件，或被障碍物或突出物钩着。在

有烧伤或烫伤危险的地方，例如厨房，就应穿

着能充分覆盖身体的衣物，而衣物的质料应属

不易燃性质，例如棉质或涤棉。 
   
   
  12.4.2 长袖衬衣或外衣能提供更佳的保护。

长袖不可卷起。长发应向后扎起并用帽子遮盖。

在有需要时应穿着劳工鞋或安全鞋。 
   
   
 12.5 船上的日常管理 
  12.5.1 良好的日常管理有助促进船上的健康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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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设备及其它物品要稳当地存放，不单可

及时发现问题，在需要时也可以立即取用； 
  ． 固定装置及装置的配件应作妥善保养； 
  ． 所有工作区和通道应有足够照明； 
  ． 船上尤其是在船舱内，电路不可超负荷； 
  ． 垃圾废物要尽快清理并正确地弃置； 
  ． 门与抽屉应关妥； 
  ． 指示板、告示及操作指示应保持清洁，使上

面所写的文字清晰易见。 
   
   
  12.5.2 很多喷雾剂都含有挥发性或易燃物

质，在任何情况下，切勿在明火或其它热源附

近使用或放置，即使罐内的喷剂已经「用完」。

空罐须予妥善弃置。 
   
   
  12.5.3 一些消毒和杀虫喷雾剂所含的成分本

身可能对人体无害，但在受热后可能会分解。

在喷过喷雾剂的空间内吸烟，而喷雾剂尚未完

全消散，会有危险。 
   
   
 12.6 危害健康的物质 
  12.6.1 船上有很多物质会损害接触者的健

康。这些物质不单包括标明危险的物质，如危

险货品和石棉，也包括一些家庭用品。例如苛

性钠和漂白粉或漂白水，会灼伤或渗进皮肤，

与其它物质混合时又会起剧烈反应，因此绝不

可以混合使用。 
   
   
  12.6.2 雇主的风险评估应指出船员在何时会

在存在危害健康物质的地方工作，并衡量风险

（见第一章和第二十七章）。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消除或监控风险，或将风险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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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 打开化学品的容器前，应仔细阅读标

签，了解里面会否含有危险物质。容器上没有

卷标的化学物品，除非很清楚知道是什么，否

则绝不可以打开使用。 
   
   
  12.6.4 若含有石棉的嵌板、面层包装物料或

绝缘物在航程中脱落或受损，须候妥善的修理。

其露出的边角或表面应先以合适的涂料或覆盖

物保护，以防石棉纤维脱落，在空气中飘浮。 
   
   
  12.6.5 长时间接触矿物油和清洁剂，可能会

导致皮肤病。皮肤沾有矿物油应彻底清洗，但

绝不可用碳氢化合物溶剂。不小心接触到有毒

化学品或其它有害物质，应立即报告并采取适

当的补救行动。工作服要经常清洗。切勿将沾

了油的布碎放进口袋里。 
   
   
  12.6.6 吸入刺激性的尘埃会导致咳嗽及肺部

受损。吸烟人士的风险较不吸烟者为高。 
   
   
  12.6.7 雇主应指导、通知及训练船员，使他

们知道并明白工作的风险、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及风险监察的成效。 
   
   
  12.6.8 船员必须遵守场地的所有监控措施，

穿着保护衣物，并配戴船上所供应的保护装置。 
   
   
  12.6.9 如果监控措施失效，导致有危害健康

的重大风险，或者疑虑这些措施或效用是否足

够时，须进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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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常见的个人损伤 
   
   
  手部损伤 
  12.7.1 处理锋利或炽热物体时，戴手套很顺

理成章；但手套很容易被卷进滚筒或机器中。

较松的手套容易松脱，不能用来紧握梯子；沾

水或沾油的手套容易滑溜，戴着工作时应份外

小心。 
   
   
  脚部损伤 
  12.7.2 穿着不合适的鞋履，例如凉鞋、帆布

鞋、人字拖鞋等，完全不能提供保护避免烧伤

或烫伤，而且很容易绊倒或滑倒。第四章列出

了一些穿着适当鞋履的须知。穿着这类不合适

的鞋履，要远离运作中的机器、操作中的缆索

和卷成圈状的绳索。 
   
   
  眼部损伤 
  12.7.3 应极小心保护眼睛，在进行会产生火

花、木屑，以及与油漆、金属和危险物品接触

的工作时，必须戴上护目镜。 
   
   
  头部损伤 
  12.7.4 跨过例如门口的下方围板时，应紧记

弓身低头，以免把头碰到门框上。 
   
   
  割伤 
  12.7.5 为免割伤，所有利器和锋利物品应小

心处理，不应随处放置，以免有人会被无意中

割伤。在厨房里，利刀和菜刀不应与其它碗碟

分开清洗，抹干后放进安全的地方。玻璃碎片

应小心清扫，不要用手检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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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烟 
  12.7.6 船上放有烟灰缸的地方，就应使用烟

灰缸。切勿把火柴和烟蒂抛出船外，因为有可

能会被风吹回船上。在床上吸烟非常危险。最

好使用安全烟灰缸。 
   
   
  烧伤和烫伤 
  12.7.7 烧伤和烫伤通常因为热管道和炉头引

致。火灾也会令人烧伤。热的机器和盛着烫热

流质的容器都很危险，足以令人受伤，应采取

足够的措施预防。 
   
   
  12.7.8 电器损坏的会令人因触电而严重灼

伤。使用电器前应先检查，若发现有问题，应

向上级报告。 
   
   
  12.7.9 在热带地区应采取预防措施，以免被

阳光灼伤和中暑。 
   
   
  误用工具 
  12.7.10 使用不正确的工具也会使人受伤。应

选用正确的工具，用法亦须正确。工具不应随

处摆放，以免堕下伤人，或使人绊倒。完工后，

应将工具放回安全的地方。 
   
   
  徒手搬运 
  12.7.11 徒手搬运很容易拉伤肌肉。若用正确

的方法抬起重物，就可以避免拉伤。搬抬重物

的指引见第十九章。 
   
   
  系缆 
  12.7.12 系缆和解缆都有机会导致严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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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员绝不可站在绳圈中或接近绷紧了的缆绳，

处理缆筒和系缆椿上的缆绳时应要格外小心。 
   
   
  电器引致的危险 
  12.7.13 非指定人员不得干涉入电力装置的

工作。未得专责高级船员批准，不得将船上的

电源接驳任何私人电器。 
   
   
  12.7.14 衣服或任何对象只可在指定地方吹

干，不得放在机舱，也不得放在加热器或灯泡

上或附近，以免因阻碍空气流通而过热，导致

火灾。 
   
   
  12.7.15 切勿将手提熨斗压在易燃物件上。用

后应关上电掣，并存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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